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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： 

尚未整改到位案件明细表 
 

序号 名称 省份 环境问题 处理处罚情况 整改情况 

1 

赤峰维信

羊剪绒制

品有限公

司 

内蒙

古自

治区

300 多立方米含铬污泥，一直未

转移处置，暂存场所危废标识不

规范。 

2014 年 3 月，赤峰市环保局责令该公司限期于 2014

年 6 月底前完成含铬污泥转移处置工作。 

企业在生产，危废暂存场所标识不规范问题已经

得到整改。2014 年 2 月，该公司与通辽蒙东固体

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签订了危险废物委托处置

合同，企业承诺于 4 月 20 日前打包完成第一车

含铬污泥转运，剩余部分因处于冰冻状态，企业

承诺于 6 月底前全部清运完成。 

2 
腾格里工

业园 

内蒙

古自

治区

园区污水管网未同步建设，污水

收集率较低，导致污水处理厂不

能正常运行。 

2012 年 11 月，阿拉善左旗环境保护局责令其限期完

成环评要求的配套设施的建设（臭氧发生器、冬储夏

藏池等）。 

对污水处理厂的各处理池进行了分隔处理以满

足低水量状态运行要求，同时完善了保温措施，

目前仍处于调试状态，经监测，污水处理厂出水

可达到环评要求排放标准。待相应企业改造完成

并正常投产后，再投入正常运行。 

园区蒸发池违反环评规定，接纳

超标生产污水。 

2012 年 9 月，阿拉善左旗环境保护局责令其立即停止

使用，待完善相关环保设施后，向环评审批部门申请

试生产后方可使用；同时严禁接纳未达到《污水综合

排放标准》一级标准污水排入蒸发池。 

蒸发池内剩余约 9 万吨废水尚未处理完成。当地

环保部门委托对蒸发池周边 5眼观测井按季度开

展监测工作，避免发生渗漏。园区管委会与南京

环科院合作的高浓度废水处理中试试验成功后，

于 2014 年 1 月组织召开可行性论证会，目前正

在按照专家论证意见修改完善治理方案。 

3 

哈尔滨市

信义沟污

水处理厂

（龙江环

保水务有

限公司）

黑龙

江省

每日到厂污水 8-9 万吨，因供电

问题实际处理能力仅 6万吨，其

余未经处理直排信义沟。 

关于使用临时电制约了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问题，该

厂经营单位向当地环保部门提交了正式书面说明。 

该厂自 2011 年运营以来，一直使用临时电。目

前，在政府有关部门协调下，厂区内部变电所及

配电室工程已经完成，正式电主用电源线路已完

成 50%，但尚未接入厂区。正式电备用线路已完

成，待验收。 

在线监测系统未经过验收，未与

环保部门联网。 
属于环境管理问题，已开展整改。 

在线监控设施已经与环保部门联网，但尚未验

收。 

4 

徐州成日

钢铁有限

公司 

江苏

省 

该公司 120 万吨/年高速线材及

配套450m
3
高炉技改项目未经批

准，擅自投入试生产，至今未通

过竣工环保验收。 

2012 年 12 月和 2013 年 3 月，徐州市环保局两次对其

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处罚，分别罚款 5 万和 10 万。

2014 年 3 月 14 日，徐州市贾汪区环保局再次对其环

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。 

罚款均已缴纳到位。仍未办理环保验收手续，正

在进行环评修编。 

2 号高炉未批先建，目前已经基 徐州市贾汪区政府及区环保局多次对企业下达整改 已停止建设，未建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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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名称 省份 环境问题 处理处罚情况 整改情况 

本建成。 要求，下发《关于对徐州成日钢铁有限公司环境违法

行为依法予以停产整治的通知》和《关于责令江苏成

钢集团有限公司二号高炉及配套设备项目停止建设

的通知》等文件。2014 年 3 月 14 日，贾汪区环保局

对其 2 号高炉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处。 

5 

江苏宏达

新材料股

份有限公

司长江分

公司 

江苏

省 

未经环保部门批准擅自将生产

过程中产生的浆渣转移至江西

省进行非法处置。 

2013 年 11 月,镇江市环保局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，罚

款 20 万元。镇江新区公安部门对该公司环境违法涉

案人员进行了查处。 

已停止违法行为，执行到位。 

后督察中发现，该厂 2012 年 11

月 8 日发生火灾，厂内暂存的 1

万桶危险废物被焚烧，焚烧残渣

被厂房违规填埋于厂内空地。 

镇江市新区环保局于 2013 年 11 月、2014 年 2 月两次

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，要求该公司委托有资质单位对

火灾事故残渣进行固体废物特性鉴定，根据鉴定结论

进行规范化处置。 

2014 年 1 月 16 日，该公司与江苏省固废管理中

心签订相关鉴定合同，目前已完成第一次现场取

样，待完成成份监测报告和鉴定结论后，镇江市

新区环保局将根据鉴定结论对其作进一步处理。

现该公司火灾事故残渣仍填埋于厂区内。 

6 

铜陵有色

金属集团

股份有限

公司金昌

冶炼厂 

安徽

省 

金昌冶炼厂紧邻梅塘社区居民

区。 

金昌冶炼厂原有项目环评及批复未提出卫生防护距

离要求，并分别通过原安徽省环保局和原国家环保总

局组织的项目竣工环保验收。提出 600 米防护距离要

求的奥炉改造工程一直未实施。 

由于卫生防护距离内居民较多，搬迁所需资金数

额较大，筹措难度大，铜陵市委、市政府多次召

集相关部门及铜陵有色公司等企业进行研究。经

多次协调，铜陵有色集团于 2013 年 11 月董事会

决定实施金昌冶炼厂异地搬迁转型改造，并于

2013 年 12 月委托北京矿山冶金研究院编制金昌

冶炼厂异地搬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，可行性研究

报告已基本定稿，铜陵市规划主管部门已批准该

项目的预选址。 

后督察中发现，脱硫设施安装旁

路，管道密封不够，厂内硫酸雾

废弃泄漏严重，气味刺鼻。 

铜陵市环保局于 2013 年 9月 25 日责令该厂立即制定

有效的烟气治理方案，在天气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

时，应及时采取减产等措施，降低大气污染物对周边

居民的影响。2013 年第三季度监督性环境监测结果显

示，金昌冶炼厂硫酸雾等污染物超标，铜陵市环保局

对其实施了 8 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，并已执行到位。

2013 年第四季度，该厂硫酸雾再次超标，铜陵市环保

局已决定实施处罚。 

正在办理处罚程序。 

7 

江西省九

江财兴卫

浴实业有

江西

省 

技改扩建项目未办理环评审批

手续。 

2012 年 12 月，江西省九江市环境监察支队责令其停

产补办环评审批手续。 

该公司技改项目已于 2013 年 2 月 8 日取得环评

批复，于 2014 年 3 月 10 日通过九江市环保局试

生产批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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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名称 省份 环境问题 处理处罚情况 整改情况 

限公司 
未建设含镍废水污染治理设施。

2012 年 12 月，江西省九江市环境监察支队责令其按

环评批复内容建设。 
已按要求建设含镍废水处理设施，已整改到位。 

总排口 COD、总镍、pH 超标。 
2012 年 12 月，江西省九江市环境监察支队责令其限

期整改。 
已实现达标排放，整改到位。 

危险废物储存场所不规范，包装

物无标识。 

2012 年 12 月，江西省九江市环境监察支队责令其限

期整改。 
规范危险废物管理，已整改到位。 

排放口未规范化整治，私自设置

多个排放口，未安装在线监测设

备。 

2012 年 12 月，江西省九江市环境监察支队责令其封

堵其他排污口，规范排污口，并按要求安装在线监测

设备。 

已按要求封堵其他排污口，规范排污口，安装在

线监测设备。 

后督察中发现，公司含镍废水膜

处理浓水暂存于无防护措施的

塑料桶内，无内部回收利用台

账，存在环境隐患。 

地方环保部门督促企业开展整改。 
正在建设含镍浓水防腐防渗储蓄区，并完善了回

收利用台账。 

8 

山东黄河

三角洲国

家级自然

保护区 

山东

省 

科普走廊项目未批先建。 

山东省环保厅于 2014 年 1 月对该问题挂牌督办，并

约谈了东营市、县（区）两级环保部门、东营港经济

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和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

护区管理局。东营市环保局责令该项目停止使用，并

处 5 万元罚款，限期补办环评审批等相关环保手续。

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已于

2013 年 1 月 30 日缴纳了 5 万元罚款，《东营市

环境保护局关于征求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

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查意见的请示》于

2014 年 1 月 17 日上报山东省环保厅，待审核后

将转呈环境保护部征求意见。 

黄河口国际旅行社旅游饭店项

目未批先建。 

东营市环保局于 2013 年 1 月对山东黄河口船舶运输

有限公司罚款 10 万元，责令黄河口旅游饭店项目立

即停止营业。 

已缴纳罚款，该项目已拆除。 

东营机场至大汶流管理站 S228

公路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审批

内容不符。 

东营市环保局对该项目进行了立案查处，责令其停止

使用，限期完成环境影响后评价审批手续。 

该项目穿越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路段已停止使用，

东营市公路局于 2014 年 2月 13 日又建设了隔断

墙 2 处和临时看护房 1处，该路段已彻底封闭。

环评报告已于 2014 年 3月 12 日征得省林业厅同

意，将呈报国家林业局征求意见。 

黄河口鸟类救护科普中心及附

属设施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审

批内容不符。 

东营市环保局对该项目进行了立案查处，责令其停止

建设，限期补办环评审批手续。 

该项目已于 2013 年 12 月停止营业，人员全部撤

出，设备全部移出，保护区管理局已贴封条封闭。

拟作为自然保护区科研科普和鸟类救助站，并于

2013 年 7 月征得省林业厅的同意。《东营市环境

保护局关于征求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

护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查意见的请示》于 20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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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名称 省份 环境问题 处理处罚情况 整改情况 

年 1 月报山东省环保厅，待审核后将转呈环境保

护部征求意见。 

东营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未严格

执行环评批复要求。 

东营市组织对 1 公里隔离带内项目进行排查，共涉及

11 家企业 25 个建设项目，其中 6 个项目未开工建设、

2 个项目正在建设、13 个项目建成未投入使用、4 个

项目已投入生产。2014 年 1 月 28 日，东营市环保局

下发了《关于对东营港经济开发区 1 公里隔离带内所

有生产项目立即停产的通知》，要求其后环评文件批

复前不得开工建设或投入生产。 

上述 25 个项目均已停建或停产，现场核查时新

发现 1 家企业的 2 个未批先建项目，当地环保部

门已于 2014 年 2 月 24 日责令其停止建设。 

目前，东营市对 1 公里隔离带内的项目提出初步

处理意见上报山东省环保厅，省厅已组织专家论

证，对隔离带提出了调整建议，并经环境保护部

生态司和环评司同意。目前，山东省环保厅拟对

1 公里隔离带内项目进行分类处理。 

自然保护区内多数建设项目环

评审批程序不规范,未事先征求

环境保护部同意。 

东营市环保局于2013年 12月 5日对自然保护区内13

个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文件予以撤销。 

《东营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征求山东黄河三角洲

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审查意见

的请示》于 2014 年 1 月上报山东省环保厅，待

审核后将转呈环境保护部征求意见。13 个项目中

有 2 个项目正在征求省林业厅意见，之后将转呈

环境保护部征求意见；11 个征得山东省林业厅同

意的项目环评补充完善后，已于 2014 年 2 月上

报省环保厅，经审核后将转呈环境保护部征求意

见。目前，正在建设中的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游客

服务中心项目、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

生态试验站项目、黄河三角洲湿地农业环境科学

观测试验站等 3 个建设项目均已停止建设。 

保护区核心区内存在人类活动，

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。 
地方环保部门已组织调整核心区区划。 通过调整核心区区划，已完成整改。 

9 

河南省南

阳市普康

药业有限

公司 

河南

省 

卫生防护距离不足，距家属区距

离不足 30 米，搬迁工作未能到

位。 

南阳市政府于 2013 年 9 月印发《关于印发南阳市创

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（2013-2016）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，要求该公司于 2015 年年底前完成搬迁任务。

南阳市环境监察支队向该企业印发《关于加快南阳普

康药业有限公司搬迁进度的监察通知》，要求该公司

加快搬迁进度，确保安全完成搬迁任务。 

该企业为老企业，1958 年建厂。后随着城市发展，

企业逐渐被居民住宅包围，距离最近的住宅楼不

足 30 米。市政府已明确要求企业 2015 年前搬迁

至南阳市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。目前，土地、环

保手续均已批复，但实际搬迁进度缓慢，尚未开

展实质性搬迁工作。 

10 

金秀利兴

强矿冶公

司 

广西
该公司生产项目未通过“三同

时”验收。 

2012 年 2 月，来宾市政府责令其完成整改并报市环保

局“三同时”验收后，方可恢复生产。 

未通过验收，未得到环保部门延期试生产批复。

来宾市环保部门已要求该公司立即停止试生产，

完善应急池和危险废物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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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 2 月，来宾市政府责令其完善厂区雨水收集系

统，按规范建设事故应急池，完善危险废物管理制度

及厂区标识牌。 

未按要求设规范的事故应急池；未按要求完善危

险废物管理制度。 

11 
金龙河矿

区 
广西

金龙河矿区内企业管理不规范,

废水未能按要求妥善处置。 

2012 年 3 月，金秀县环境保护局、金秀县水利局、金

秀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、金秀县国土资源局责令其

停业整顿。 

已停产，但未落实整改要求。 

12 

首钢水城

钢铁(集

团)有限

责任公司

贵州

省 
焦化废水处理设施运行不正常。

2013 年 7 月，六盘水市环境保护局责令其对焦化酚氰

废水进行深度处理，将现有的活性污泥法处理工艺改

造为 A2+O2 生化脱氮污水处理工艺；2013 年 8 月，责

令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和污染物

达标排放；2013 年 12 月，责令其加快焦化氰酚废水

改造工程的调试力度，确保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

稳定运行，排查总排口氨氮超标的其他因素。 

公司按照要求投资 4000 万元新建了一套处理能

力为 145立方米/小时的焦化氢酚废水处理系统，

并于 2013 年 7 月完成工程建设任务，目前正进

行微生物培养，按照常规，微生物培养需 8 个月

左右时间，但受冬季气温低的影响，导致微生物

培养成熟时间有所滞后，项目还未达到验收条

件。六盘水市环保局将约谈企业主要负责人，督

促其加快微生物培养进程，争取早日完成项目验

收。 

13 

柞水县金

正矿业有

限公司 

陕西

省 

该企业 2009 年擅自开工建设，

并于 2010 年未验收开始违法生

产，未配套建设污染治理设施。

2013 年 12 月，陕西省环保厅责令其停产整改。 

企业按省环保厅要求停产，并进行了整改，脱硫

设施、除尘器及生活污水处理等环保设施已基本

安装到位，经陕西省环保厅批准，目前企业正在

试生产（陕环试生产[2014]11 号）。 

2013 年 12 月，陕西省环保厅对其违法行为合并处罚

18 万元。 
已缴纳罚款。 

防护距离内现有 85 户共 254 名

居民未搬迁。 
2013 年 1 月，陕西省商洛市环保局责令其限期搬迁。

居民搬迁方案已通过柞水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

审定，群众搬迁协议已签订（其中 56 户同意搬

迁，29 户签订承诺书自愿放弃搬迁），安置土地

已完成土地征用，现正在建设，当地政府计划在

三年内完成防护距离居民搬迁工作。 

14 

汉中锌业

有限责任

公司 

陕西

省 

两条氧化锌生产线（总产能 1.5

万 t）无环评手续。 

2013 年 11 月，陕西省环保厅对该公司氧化锌生产线

无环评手续行为罚款 5万元。 

已缴纳罚款，项目环评已于 2013 年 1 月通过陕

西省环保厅审批（陕环批复〔2013〕54 号）。 

危险废物露天堆放，无“三防”

措施。 

2013 年 11 月，当地环保部门对该公司环境问题实施

市级挂牌督办，并要求企业加快整改工作力度。 

对电解锌废渣露天堆放问题，企业和科研单位联

合实验的电解锌废渣无污染改造项目于 2013 年

11 月 30 日通过陕西省科技厅技术评估，现已上

报省环保厅对该项目工艺改造进行认定和核准

的申请。 



 

—6— 
 

序号 名称 省份 环境问题 处理处罚情况 整改情况 

卫生防护距离内尚有 13 户居民

未搬迁。 

2013 年 11 月，当地环保部门要求企业按期完成搬迁

工作。 

卫生防护距离内 13 户居民安置房已建成，但因

下水道设计出现问题尚未搬迁，汉中市环保局已

约谈企业，要求企业与政府沟通确保按时完成搬

迁工作，目前正在完善下水道等相关配套设施。 

15 

陕西东岭

冶炼有限

公司 

陕西

省 

卫生防护距离内需搬迁的的

1367 户居民中尚有 27 户未搬

迁。 

2013 年 11 月，当地环保部门要求企业按期完成搬迁

工作。 

2013年后督察时卫生防护区域居民除4户钉子户

外，23 户已完成搬迁工作。经核查，1 户已搬迁

的居民因补偿费用问题反悔，目前卫生防护距离

内尚有 5 户居民未完成搬迁。 

16 

陕西中科

纳米材料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陕西

省 

卫生防护距离内目前有十几户

居民未搬迁。 

2013 年 12 月，陕西省安康市环境保护局责令其严格

按照旬阳县政府旬政字〔2013〕14 号文件要求和旬政

函〔2011〕43 号文件承诺逐步对厂区周围 80 户居民

进行搬迁，限 2015 年底全面完成搬迁任务。 

旬阳县政府专题召开政府常务会议进行了研究，

并以旬政字〔2013〕14 号文件承诺，于 2015 年

年底前搬迁到位。 

17 

紫阳县红

蝶化工有

限公司 

陕西

省 

氢氧化物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熔

渣、反应残余物等危险废物堆放

在河岸，未采取防渗漏措施。 

2013 年 11 月，陕西省安康市环境保护局对该企业依

法进行关闭或取缔。 

该企业已于 2012 年 6 月起停产，目前已对氢氧

化钡项目生产线进行拆除。 

2013 年 11 月，陕西省安康市环境保护局督促该企业

研究制定整改措施，按照法律规定对堆存任河岸边的

含钡废渣进行规范处置；确保按期完成处置工作。 

紫阳县政府和该企业已编制了废渣综合处置方

案，废渣综合处置项目资金申报方案已报省环保

厅审批，待审批后即开始对贮存任河岸边的废渣

进行安全处置。 

18 

陕西有色

集团杭来

湾煤矿 

陕西

省 

800 万吨∕年项目未批先建；未

经批准擅自投入试生产。 

2010年7月,榆林市环境保护局对该公司处罚款20万

元；责令停止建设，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。 

该企业已将 20 万元处罚缴纳到位，该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于 2013 年 2月 6日通过环保部审批（环

审〔2013〕44 号）。已向陕西省环保厅申请试生

产，目前正在调试运行。榆林市环保局已印发行

政处罚事先告知书，拟对其擅自投入生产的违法

行为进行处罚。 

19 
汇通热电

有限公司

陕西

省 
3 号锅炉项目未批先建。 

2012 年 6 月,陕西省环境保护厅对其挂牌督办，榆林

市环保局责令其限期建设脱硫设施。 

3号锅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已于 2013 年 11 月 11

日通过榆林市环境保护局审批（榆政环发〔2013〕

261 号）。3 号锅炉已建成脱硫设施，正在调试

运行。榆林市环保局已印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

书，拟对其擅自投入生产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。 

2012 年 6 月，榆林市环保局对其处罚 5 万元。 5 万元处罚已缴纳到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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